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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
〔办理类型〕（A）
〔是否公开〕（是）
西水函〔2024〕142号

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
关于西山区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73155号建议答复的函

聂培林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付龙门社区山邑村小组租地租金》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西山区滇池湖滨生态带建设“四退三还一护”项目租用碧鸡街道办事处龙门社区山邑居民小组集体土地42.75亩，其中：地块一31.88亩（菜地11.14亩、鱼塘20.74亩），租期自2019年2月13日至2025年2月12日；地块二10.87亩（水田），租期自2018年12月9日至2024年12月8日，租金标准按照《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滇池环湖生态带到期土地租地相关事宜的批复》（西政复〔2016〕353号）执行。截至目前，土地租金已拨付至2022年12月。
2、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为做好滇池湖滨生态带建设土地流转费拨付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碧鸡街道办事处于2024年8月6日报请区滇指办拨付2023年土地租金，因区滇指办不属于财政预算单位，区滇指办于8月9日向区政府上报请示，恳请区政府统筹拨付2023年土地租金，并建议资金直接安排至碧鸡街道办事处。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下步，我局将积极与碧鸡街道办事处对接，并报请区政府拨付相关土地租金。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 
                                   2024年9月5日


（联系人及电话：苏燕  1580875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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